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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见证人姓名	姜惠萍	注册证书号


2020-N0QMS-1272881
本次见证
专业代码


33.02.01

被见证人在审核组中的作用	□组长☑组员	审核员级别	☑ 审核员	☑实习审核员


见证类型	□新入职  □晋级  □扩展专业  □首次担任初审/再认证组长  □持续监督评价


[bookmark: _GoBack]见证人姓名	李京田	见证管理体系	☑QMS	□ EMS	□OHSMS


见证评价人个人声明

本人已识别并确保与被见证人  姜惠萍	无任何直接的利益冲突，理解见证评价人员职责与要求，承诺只

对实际见证到的申请人的审核能力和组织及沟通能力进行评价，保证能提供公正的审核表现报告，并对报告中所陈
述的内容负责。

见证评价人签名  [image: ]	2020年  12  月29   日 
[bookmark: 组织名称]受审核方名称	东方惠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联系人][bookmark: 联系人电话]联	系	人	杜继强	职务	经理	联系电话	15388514112

[bookmark: 审核开始日][bookmark: 审核结束日]现场审核日期	 2020年12月29日 上午至2020年12月29日 上午 

审核依据标准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替代标准：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替代标准： 	
□GB/T45001-2020	□替代标准： 	

审核类别	☑完整体系审核	□部分体系审核


审核类型	☑第三方审核经历	□第二方审核经历
承担专业审核时被见证的专业条款：
QMS	GB/T19001-2016：☑4.1；☑4.2；☑4.3；▉4.4；
☑5.1；☑5.2；☑5.3；☑6.1；☑6.2；☑6.3；
☑8.1；☑8.2；☑8.3；☑8.4；☑8.5；



见证结果为不满意的条款是：
无

申请人在审 核中被见证 的专业条款 及结果

                                                                                                     不满意的说明：
☑8.6；☑9.2；
☑9.3；☑10.1；☑10.2；☑10.3
EMS	GB/T24001-2016：□4.1；□4.2；□4.3；□4.4；
☑5.1；☑5.2；☑5.3；□6.1；□6.2；□7.1；
☑7.2；☑7.3；☑7.4；□7.5；□8.1；□8.2；
☑9.1；☑9.2；☑9.3；□10.1；□10.2；□10.3
OHSMS GB/T45001-2020：
☑4.1；□4.2；☑4.3；☑4.4；
□5.1；□5.2；□5.3；□6.1；□6.2；□7.1；
□7.2；□7.3；□7.4；□7.5；□8.1；□8.2；
□9.1；□9.2；□9.3；□10.1；□10.2；□10.3


	
申请人在审 核中被见证 的过程及结 果
	被见证的过程：（GB/T19011-2013）
□8.2	审核的启动	（组长/专业审核员）
☑8.3	现场审核活动的准备  （组长、组员）
☑8.4	现场审核活动的实施  （组长、组员）
□8.6	审核报告的编制和分发  （组长）
	见证结果为不满意的条款是：无


不满意的说明：（可另附页）无

	说明：表中 Y 表示申请人具备能力，N 表示申请人不具备能力，NA 表示未观察到或不适用。选择 Y 时，可不再作说 明；选择 N 时，应详细说明不具备能力的典型事例或证据。

	
序 号
	
评	价	内	容
	适用
人员
和体系
	Y/N
/NA
	
不具备能力的典型事例或 证据。

	1
	能否充分理解审核计划；
依据审核计划对自己分工的审核活动是否进行了认真策划和准备；
编制审核检查表 ；策划是否符合要求。
	
组员
	

Y
	

	2
	能否有效地收集和验证准确的、客观的审核证据和信息、
审核抽样是否具有代表性、合理性，做到总体明确，注意分层，适度
均衡，独立抽样。
	
组员
	
Y
	

	3-1
	能否识别受审核方产品特性、工艺过程、关键过程、特殊过程；
能否识别影响这些特性和过程的主要因素，并掌握评定这些因素
受控状态审核证据的方法；
能否把握组织的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与法律法规符合性，并作出合理
的审核结论。
	
QMS
组员
	

Y

	

	3-2
	能否识别受审核方部门和场所的主要职责、重要环境因素、潜在事
故和紧急情况；
能否正确评价受审核方重要环境因素控制策划的充分性、合理性，
现场运行控制的有效性；
能否把握组织的环境影响和法律法规符合性风险,并作出合理的审核
结论。
	

EMS


组员
	



Y
	

	3-3
	能否识别受审核部门和场所的主要职责、重大危险源和不可容许
风险作业、潜在事件和紧急情况；
能否正确评价受审核方重大危险源和不可容许风险作业控制策划
的充分性、合理性，现场运行控制的有效性；
能否把握组织的重大危险源和不可容许风险风险作业的控制和法
律法规符合性,并作出合理的审核结论。
	



组员
	Y
	

	4
	能否理解审核准则，并依据准则收集和评价审核证据；
提出的审核发现是否准确；出具的不符合报告内容是否准确、判标是
否适宜。
	
组员
	

Y
	

	5
	能否对质量/ 环境/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提
出较为适宜的意见；
能否根据审核发现及审核组的信息提出合理的、公正的、适宜的最终
审核结论。
	

组员
	
Y
	

	6
	能否清楚、友善、准确地与对方沟通；提出问题或索取有关证据；
能否尊重审核方并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
能否与组内成员作良好沟通；
能否掌握了面谈、倾听、观察、对文件和记录的查阅等审核方法。
	

组员
	
Y
	

	7
	能否准确、清晰地记录审核活动和收集到的信息；
对审核活动及结果的记录是否清晰准确、可追溯，能否支持最终的审
核结论；
	
组员
	

Y
	

	8
	能否依据审核通知书中的审核目的、审核范围、审核准则对审核
进行合理的总体策划；
审核方案、审核计划是否合理；
在审核中能否有效地利用审核资源；
在分配审核任务时能否合理地安排审核组的专业审核员审核专业
条款。
	


组长
	



N
	




	9
	
	能否代表审核组与受审核方进行良好的沟通；
能否协调好审核组内部沟通，形成共识意见；
	
	组长
	
Y
	

	
10
	能否积极、主动地组织、指导和协调审核组成员开展审核工作；
领导、协调审核组是否有效；审核计划是否顺利实施；
	组长
	
Y
	

	11
	
	能否为实习审核员提供指导，能否组织和实施与本次审核有关的
专业培训。
	组长
	
N
	

	12
	能否领导、组织审核组全面、系统地汇总审核发现； 客观分析管
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并得出了准确、公正的审核结论；
	组长
	
Y
	

	13
	能否及时、敏锐地预见审核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
能否有能力组织审核组积极预防和解决冲突和矛盾；
	组长
	
Y
	

	14
	能否依据认证规范的要求编制和完成审核报告；
审核报告中审核证据是否充分、完整、有效；审核发现是否明确；
对受审核方管理体系评价和结论的阐述是否客观、公正、准确；
	
组长
	

Y
	

	15
	能否认真准备首次、末次会议，并顺利主持；
首次、末次会议内容、程序是否完整；
首次、末次会议的气氛是否融洽、务实、高效；
	
	
组长
	
Y

	

	申请人能否遵守 CCAA 审核员行为规范要求（注册准则 2.7 条款）：	□是	□否
	遵纪守法、敬业诚信、客观公正；
	努力提高个人的专业能力和声誉；
	帮助所管理的人员拓展其专业能力；
	不承担本人不能胜任的任务；
	不介入冲突或利益竞争，不向任何委托方或聘用机构隐瞒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判断的关系；
	不讨论或透露任何与工作任务相关的信息；除非应法律要求或得到委托方和/或聘用单位的书面授权；
	不接受受审核方及其员工或任何利益相关方的任何贿赂、佣金、礼物或任何其他利益，也不应在知情时允许同
事接受；
	不有意传播可能损害审核工作或人员注册过程的信誉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	不以任何方式损害 CCAA 及其人员注册过程的声誉，与针对违背本准则的行为而进行的调查进行充分的合作；
	不向受审核方提供相关咨询。
若否，请说明：

	
	




评
	




评价意见
	

	
	

评
	

评价结论
	被见证人	姜惠萍
☑适宜从事审核活动	□不适宜从事审核活动
□适宜担任组长从事审核活动	□不适宜担任组长从事审核活动

	
见证人（签名）
	

[image: ]
日  期
	

2020.12.29
	
联系电话
	



	
	


认证机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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